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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区域概况

1、编制背景

为规范征地程序、完善对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改

革要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

第四十五条明确了属于公共利益可以征收土地的情形。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

给予补偿。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

用国有土地。”这一规定使土地征收成为各类建设使用土地的唯

一途径。这种方式在促进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

出征地规模过大、土地征收程序不规范、被征地农民合法权益保

障不充分等问题。依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2019年修正）明确：军事和外交，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

设施，科技、教育等社会公共事业，扶贫搬迁和保障性安居工程，

确属必需的，可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同时，考虑到我国正

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时期，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用地需

求，第四十五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符合条件的“成片开发”建

设可以征收土地。

宁海县秉承依法合规、公共利益优先等原则，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正）第 45条、《土地征收成

片开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及《浙江省土地征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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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开发方案编制及审核办法（试行）》（浙自然资规〔2021〕3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编制《宁海县 2024年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方案》。

本方案位置、面积、地类、范围准确，所涉村镇、国有单位

土地产权清晰，界址清楚，没有争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已纳入宁海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本方案所有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范围均位于经部确认启用的“三区三线”划定

成果的城镇开发边界内，符合省部规定的编制要求。本次成片开

发合理利用了土地资源，有利于维护农民合法权益、节约集约用

地、保护生态环境，具有较好的投入产出效益，能够促进经济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

2、区域概况

（1）区位条件

宁海县是浙江省宁波市辖县，位于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浙

江省东部、宁波市南部沿海，象山港和三门湾之间，天台山和四

明山山脉交汇之处。东临象山县，南接台州市三门县，西靠台州

市天台县、绍兴市新昌县，北接奉化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21°25′、北纬 29°17′，位于东经 121°09′~121°49′之间。

同三线高速公路和规划中的沿海铁路纵贯县境，甬临线是一

级公路，和盛宁线、象西线组成陆路交通主骨架，县城距宁波机

场 64公里，离北仑港 80公里。5000吨级强蛟码头投入使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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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通宁波、上海、大连，南达温州、厦门、香港，水陆客货周转

能力大大提高。中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主通道之一“沿海通

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甬台温铁路开通后，设有宁海火车站，

同“长三角”经济圈及宁波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大幅缩短，交通十

分便利。

（2）自然条件

地形地貌。宁海县坐落在天台山脉和四明山脉之间，背山靠

海，西高东低，属沿海低山丘陵地区。西部和西南山岭重叠，属

于天台山脉中段，自华顶山、括苍山分别从西北、西南蜿蜒入境。

东部以低丘和冲积平原为主。地貌呈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格

局。

气候条件。宁海县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湿润气候区，温暖湿

润，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雨量丰沛，年平均气温 15.3~17℃，

年日照 1900 小时左右，平均相对湿度 78%，年平均降水量

1000~1600mm，无霜期 230天。冬夏长春秋短，灾害性天气较多，

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台风、暴雨、洪涝、高温、干旱、强冷空气以

及局部冰雹、龙卷风等。

水资源条件。宁海县资源总量约 17.3 亿立方米，水力蕴藏

量达 10.6万千瓦，总库容为 4.304亿立方米，水质优良。境内的

中国大（二）型水利工程——白溪水库，是宁波市重要的供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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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也是首批中国国家级水利风景区。库容为 8460万立方米的

西溪水库，预计可提供 5400万立方米的优质饮用水。

矿产资源条件。宁海县境内发现的矿藏共 36种，根据往年

地质矿产勘查成果，全县的矿产资源有磁铁矿、钼矿、锰矿、铜

矿、铅锌矿、黄铁矿、明矾石、地开石、萤石、水晶、褐煤、珍

珠岩、沸石、陶土、高岭土、膨润土、普通建筑用石料等 21个

矿种。其中矿产地 12处，包括磁铁矿矿点 2处，铅锌矿小型矿

床 1处，明矾石、地开石矿点各 1处，陶土大型矿床 2处，叶蜡

石中型矿床 1处、矿点 1处，地热资源（温泉）1处，饰面石材

矿床 2处。宁海县区域矿床资源特点是：普通建筑用石料资源丰

富，地热资源、陶土、叶蜡石资源较丰富，其它金属、非金属和

能源矿产资源贫乏。

植物资源条件。宁海县古树名木资源数量众多，物种丰富，

截至 2023年，宁海县现有古树名木 1816株，其中散生古树 1130

株，散生名木 5株，古树群古树 681株。它们或群状或散生分布

于全县 18个乡镇（街道）和 2个国营林场中的 236个村（林区）。

1816株古树按区域类型分，城市 41 株，农村 1775 株；古树名

木总体上分布比较均匀，全县的东西南北、城镇、农村均有分布。

1816株古树名木中，集体所有的占绝大多数，共 1703株，占古

树名木总株数的 93.78%；个人所有的为 35株，国有 54株，其

他所有的 24 株。500 年以上的一级古树有 355 株，其中千年以

上的尚幸存 33株。1816株古树名木中，一级古树 355株，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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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树 403株，三级古树 1058株，名木 5株。树龄最高的为长街

镇西岙村圆柏，达 1220年，胸围最大的是前童镇的“浙江第一樟”，

为 1500厘米。

（3）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全县辖 4个街道、11个镇和 3个乡，共有 44个社区和 332

个行政村。常住人口 69.6万，户籍人口 62.9万。2023年，面对

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县政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

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在县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创新深化改

革攻坚开放提升，以“五大革新突破年”为引领，全县经济总体

呈现持续恢复向好，跻身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 45位。经初步核

算，2023年全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01.17亿元，按不变价计算，

同比增长 7.8%。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55.68亿元，增

长 5.5%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484.16亿元，增长 6.6%；第三产业

实现增加值 461.33亿元，增长 9.3%。三次产业之比为 5.5：48.4：

46.1。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14.11万元（按

年平均汇率折合 2万美元），增长 7.6%。

3、国土空间格局情况

《宁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明确县域

国土空间总体结构：“一核、两轴、五区”。其中，一核：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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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中心城区。两轴：为南北向的连杭接沪联台发展轴和东西向南

湾新区联动发展轴。五区：三个发展片区，分别为宁波南部滨海

经济开发区、环象山港海洋经济活力区、南部农旅融合发展区。

两个生态功能片区中，西部生态功能区以双峰国家森林公园和南

溪温泉森林公园为主体，大茶山中央公园生态功能区以桃花溪省

级森林公园、杜鹃山等为主体。

本次上报的成片开发方案（宁海县桑洲镇 21-6地块片区、

宁海县岔路镇 23-37地块片区、宁海县大肚溪二期地块项目片区

等片区），符合国土空间规划总体结构布局，有利于促进各园区

集约化发展，逐步转型升级，优化空间布局，加强产研结合、产

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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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修订版）；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版）；

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修订版）；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版）；

⑤《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正）；

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

⑦《浙江省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

⑧《浙江省城乡规划条例》；

⑨《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

（2）技术规范

①《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的通知》

（自然资规〔2023〕7号）；

②《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印发《浙江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编制与审核办法（试行）》的通知》 （浙自然资规〔2021〕

3号）；

③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

和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2]299号)

④《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优化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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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编制和审核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厅函〔2023〕281号）；

⑤《浙江省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要点（试行）》；

⑥《浙江省控制性详细规划图集编制导则（试行）》；

⑦《宁海县人民政府关于重新公布宁海县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的通知》（宁政发〔2023〕17号）；

⑧《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浙江省财政厅浙江省自然

资源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

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补充通知》（浙人社发

〔2022〕61号）

⑨《宁波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宁波市财政局宁波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

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甬人社发

〔2020〕53号)；

⑩《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

行）》。

（3）相关规划

①《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浙江等省（市）启用“三区三线”

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自然资办

〔2022〕2080号）；

②《宁海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③《宁海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

五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1月22日宁海县第十八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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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4）已有调查成果

①《宁海县2022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②宁海县2023年卫星遥感影像。

5、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

根据自然资源部建设用地“增存挂钩”机制，实施新增建设

用地计划指标配置与存量土地处置相挂钩政策，对历年形成的批

而未供土地实施动态处置，由省自然资源厅、宁波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下达增存挂钩批而未供处置任务，2023 年上级下达宁海

目标任务 2938 亩，实际消化 3207 亩，完成率 109%；超额完成

上级下达任务。宁海县 2022 年闲置土地任务数 36 亩，实际消化

141 亩，完成率有 392%。

2023 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 136 宗、4819.7535 公顷。出

让国有建设用地 39 宗、949.6455 公顷，土地出让合同价款

15.9643 亿元。全年实施储备项目实际入库 37 宗，面积 84.4768

公顷，出库 41 宗，面积 81.0177 公顷。2023 年盘活存量建设用

地任务 2000 亩，完成 1263 亩，完成率 63%；低效用地再开发任

务 1255 亩，完成 1355 亩，完成率 108%。

2021 年末，南部滨海经济开发区共有不可建设（供应）土

地面积为 24.54 公顷，已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287.12 公顷，

未建成城镇建设用地面积为 465.00 公顷。未建成城镇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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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已达到供地条件的土地面积为 102.17 公顷，土地开发率为

51.76%。已供应国有建设用地面积为 370.88 公顷，土地供应率

为 95.27%。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不涉及违法用地、行政复议等情况。

二、成片开发土地利用情况

1、土地开发利用情况

（1）土地征收成片开发的范围、面积和片区数量

本方案共包含 11个开发片区，均为普通片区，不涉及片区

调整，总面积为 238.4817公顷。

（2）土地利用现状地类

根据宁海县国土调查变更数据成果，本成片开发方案总面积

为 238.4817公顷。涉及农用地 192.2977公顷（其中耕地面积为

34.7084 公顷）、建设用地 41.1769 公顷、未利用地面积 5.0071

公顷，占比分别为 80.63%、17.27%和 2.10%。

（3）权属状况

根据历年农转用、已征收统计数据和勘测定界数据，结合实

际调查，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内土地权属清晰，不存在争议。成

片开发范围总面积为 238.4817公顷，涉及集体土地 226.6855公

顷，占开发片区总面积的 95.05%；涉及国有土地 11.7962公顷，

占开发片区总面积的 4.95%。

（4）实际开发建设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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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片开发方案各片区已建成区、在建区和规划建设区土地

总面积为 238.4817 公顷，其中已建成区、在建区和规划建设区

面积分别为 8.548 公顷、0 公顷和 229.9337 公顷，占比分别为

3.58%、0%和 96.42%。

（5）拟征收农村集体土地情况

本成片开发方案各片区拟征收集体土地总面积 226.6855 公

顷。2024 年、2025 年拟征收农村集体土地面积分别为 76.0741

公顷、150.6114公顷，占比分别为 33.56%、66.44%。

2、“三线”管控要求符合情况

本方案共包含 11个开发片区，总面积为 238.4817公顷，均

位于 2022年 9月 30日经自然资源部办公厅下发的《自然资源部

办公厅关于浙江等省（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

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中所启用的“三区三线”的城镇开发边

界内，批准文号为自然资办〔2022〕2080号，其中城镇集中建

设区面积 70.8267 公顷，占比 29.70%；城镇弹性发展区面积

167.655公顷，70.30%。所有片区均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且不

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符合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

3、耕地补充与拆迁安置情况

（1）耕地占用及补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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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成片开发片区范围内涉及占用耕地 34.7084公顷，其中

水田 21.9571 公顷，旱地 12.7513 公顷，9 等 13.4089 公顷，10

等 21.2995公顷，需补充标准粮食产能 332488.9500公斤。采取

由建设单位按浙江省规定标准缴纳耕地开垦费、宁海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负责补充耕地的方式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2）拆迁安置情况

本方案中涉及拆迁安置仅有 1个片区：宁海县宁东林屿山居

住片区。

宁海县宁东林屿山居住片区涉及两个拆迁实施方案（宁海县

力洋镇大塘村东屿自然村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施方案、

宁海县力洋镇大塘村西屿自然村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实

施方案。）其中，大塘村西屿自然村涉及被拆迁土地总面积约

24300平方米，建筑总面积约 10000平方米。涉及拆迁户数约为

80户、250人。大塘村东屿自然村涉及拆迁土地总面积约 54000

平方米，建筑总面积约 10000平方米。涉及拆迁户数约 200户、

520人。

安置方式采取货币补偿和调产安置的形式。可安置面积按被

拆迁房屋合法建筑面积 1:1确定或按合法土地使用权面积 1.8容

积率换算。调产安置地点为宁东 18-F1地块（期房）；货币补偿

综合考虑折旧、搬迁、停工、停业、设施损失等方面，给予经济

补偿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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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效益评估

（1）土地利用效率

本方案实施期内严格按照相关控制性详细规划内容进行建

设，有效提高土地集约节约效率。通过强化土地要素项目化管理，

建立项目联合预审制度，从源头保证招商引资项目质量不断提

高。工业片区提质改造项目充分利用现状存量土地，有效提高单

位面积土地的经济产出。本次各项目的实施，通过合理安排用地

规模、结构和布局，优化土地利用空间格局，因地制宜配置土地，

提高现有用地使用效益，实现土地利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

转变。

（2）经济效益

本次成片开发方案以产业项目为主体，民生公益设施为基

础，方案的实施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能

耗，加快城镇化发展步伐，加速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完善宁海县

产业结构，形成优势互补，有效加快“双优”宁海的建设进程，实

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3）社会效益

本方案的实施可促进产业的进一步建设和投产，为地方带来

更多的税收和就业岗位，优化就业结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

可进一步带动周边区域和衍生行业，增加新的就业机会，解决本

地居民就业需求，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水平。同时，商业服务片区

的开发建设也可进一步提高居民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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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生态效益

成片开发范围内，规划绿地规模有所保障，同时蓝绿空间布

局更为优化，将显著提高片区内生态环境质量，有效恢复生态绿

化功能，在减少水域污染、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降低噪音等诸

方面发挥显著作用，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

与自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已批准方案实施情况

宁海县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 197

个（其中承诺片区 87个），其中 2021年片区 106个（其中承诺

片区 87个），批准时间为 2022年 4月 29日，批准文号为“浙

土成片（3302）〔2022〕6号”；2022年第 1批片区 34个，批

准时间为 2022 年 9 月 21 日，批准文号为“浙土成片（3302）

[2022]16号”；2022年第 2批片区 3个，批准时间为 2023年 1

月 12日，批文号为“浙土成片（3302）[2023]4号”；2023年第

1 批片区 29个，批准时间为 2023年 5月 16 日，批文号为“浙

土成片（3302）[2023]7号”；2023年第 2批片区 25个，批准时

间为 2023年 11月 29日，批文号为“浙土成片（3302）[2023]19

号”。历年已批准片区面积共计 1591.2388公顷，征收面积共计

1230.7654 公顷，2021 年计划征收 215.6822 公顷，已完成征收

205.8064 公顷；2022 年计划征收 327.121 公顷，已完成征收

179.5952公顷；2023年计划征收 345.4440公顷，已完成 70.0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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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2024 年计划征收 275.9652 公顷，已完成 56.4591 公顷；

2025年计划征收 66.553公顷，已提前完成 2.0087公顷。

2021年度计划完成率达到 95.42%，总体完成率较高；2022

年完成率 54.90%；2023年完成率 20.27%；2024年完成率 20.46%。

影响各年度计划完成的主要原因包括：征收过程因补偿、协议签

订等问题遇阻；耕地占用过多，补充耕地难以完成等问题。

四、成片开发方案征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有

关专家意见情况说明

本方案已充分听取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和相关

专家学者的意见，经充分讨论，同意本方案，并根据相关建议进

一步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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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片区情况汇总表

单位：公顷（0.0000）、%（0.00）

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街道）

或园区名称

功能定位和

主要用途
土地总面积

拟征收农

民集体土

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例

CP330226-2024-01 宁海县桑洲镇 21-6 地块片区 桑洲镇 商服 0.4932 0.3569 0.2599/52.70%

CP330226-2024-02 宁海县岔路镇23-37地块片区 岔路镇 工业 5.3292 5.3292 1.3930/26.14%

CP330226-2024-03
宁海县大肚溪二期地块项目

片区
桃源街道 居住 6.251 5.4763 2.6722/42.75%

CP330226-2024-04 宁海县九顷区块 E地块片区 梅林街道 工业 3.4689 3.299 0.9298/26.80%



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街道）

或园区名称

功能定位和

主要用途
土地总面积

拟征收农

民集体土

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例

CP330226-2024-05
宁海县宁东光伏产业园片区

四
力洋镇 工业 45.3101 43.6529 11.4479/25.27%

CP330226-2024-06 宁海县宁东林屿山居住片区 力洋镇 居住 14.6968 13.8383 6.2378/42.44%

CP330226-2024-07
宁海县南滨前横产业园工业

片区二
力洋镇 工业 132.2026

132.202

6
33.0614/25.01%

CP330226-2024-08 宁海县西店镇23-12地块片区 西店镇 工业 7.2799 2.0136 2.6336/36.18%

CP330226-2024-09
宁海县跃龙街道 23-9 地块片

区
跃龙街道 工业 4.7506 2.5861 2.4762/52.12%



开发片区编号 开发片区名称
所在乡（镇、街道）

或园区名称

功能定位和

主要用途
土地总面积

拟征收农

民集体土

地面积

公益性用地比例

CP330226-2024-10
宁海县跃龙街道 24-8 地块片

区
跃龙街道 居住 9.2224 9.0956 3.9485/42.81%

CP330226-2024-11
宁海县桃源街道22-47地块片

区
桃源街道 居住 9.4770 3.7935/40.038.8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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